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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料 文 件  

 
 

立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跟 進 事 項  

 
 
 

目 的 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立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跟

進 事 項 （ 列 於 立 法 會 文 件 CB(2)1284/12-13(02)） 提 交 當 局 的 補 充 資 料 。  

 

背景  

 
2 .    委 員 會 分 別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及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二 十 一

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要 求 當 局 就 以 下 事 項 提 供 補 充 資 料 :  

 
(a)  公 眾 骨 灰 龕 位 的 配 售 機 制 和 採 用 有 關 機 制 的 理 由 (跟 進 事 項 第

三 項 )；以 及  

 
(b)  當 局 就 違 規 私 營 骨 灰 龕 的 執 管 行 動 和 就 受 執 管 行 動 影 響 的 家

庭 安 置 骨 灰 所 提 供 的 協 助 (跟 進 事 項 第 八 項 )。  
 

 

跟 進 事 項 第 三 項  

公眾靈灰龕位的配售機制  

 
3 .  根 據《 火 葬 及 紀 念 花 園 規 例 》(第 132M 章 )， 下 述 去 世 人 士 的 骨 灰

可 存 放 於 政 府 靈 灰 安 置 所 ︰  

 
(a)  該 人 士 去 世 時 是 香 港 居 民 ， 而 其 遺 骸 於 去 世 後 三 個 月 內 在 政

府 火 葬 場 內 火 化 ； 或  

 
(b)  在 緊 接 該 人 士 去 世 前 的 二 十 年 內 ， 有 最 少 十 年 是 香 港 居 民 ，

而 其 遺 骸 是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地 方 火 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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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公 眾 骨 灰 龕 位 的 配 售 安 排  

 
二 零 零 一 年 前  -  先 到 先 得  

 
4 .  當 時 可 供 配 售 的 新 骨 灰 龕 位 供 過 於 求 。 在 申 請 獲 批 准 後 一 個 月

內 ， 申 請 人 須 出 示 批 准 信 和 繳 交 所 需 費 用 ， 然 後 當 局 會 以 先 到 先 得 方

式 ， 按 編 號 順 序 向 申 請 人 配 售 新 骨 灰 龕 位 。  

 
二 零 零 一 年 至 二 零 零 六 年  -  隨 機 配 售  

 
5 .  基 於 防 貪 的 考 慮 ， 廉 政 公 署 建 議 每 天 在 可 供 配 售 的 下 一 批 新 龕

位 (例 如 30 個 )中 ， 以 電 腦 抽 籤 方 式 隨 機 分 配 一 個 龕 位 編 號 給 申 請 人 。  

     
6 .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接 納 有 關 建 議 ， 在 二 零 零 一 年 以 新 編 配

方 式 配 售 歌 連 臣 角 靈 灰 安 置 所 的 骨 灰 龕 位 ， 並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完 成 14450

個 新 骨 灰 龕 位 的 配 售 工 作 。 當 時 ， 新 靈 灰 龕 位 仍 然 供 過 於 求 。  

 
由 二 零 零 六 年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 -  一 次 過 進 行 電 腦 抽 籤  

 
7 . 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， 廉 政 公 署 建 議 應 對 所 有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， 以 電 腦 隨

機 為 其 定 出 優 先 編 號 ， 然 後 申 請 人 會 順 序 獲 邀 揀 選 骨 灰 龕 位 。 餘 下 的 骨

灰 龕 位 可 以 先 到 先 得 或 抽 籤 方 式 配 售 。 廉 政 公 署 並 建 議 食 環 署 應 公 開 進

行 電 腦 抽 籤 ， 以 提 高 透 明 度 。  

 
8 .  食 環 署 接 納 上 述 建 議 ，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至 二 零 零 九 年 採 用 建 議 的 方

法 。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， 食 環 署 配 售 葵 涌 靈 灰 安 置 所 的 3  374 個 新 骨 灰 龕 位 及

鑽 石 山 靈 灰 安 置 所 (新 大 樓 )的 18501 個 新 骨 灰 龕 位 。 這 兩 次 配 售 收 到 的

申 請 宗 數 分 別 為 8  539 宗 及 22  097 宗 。 在 鑽 石 山 靈 灰 安 置 所 骨 灰 龕 位 的 配

售 過 程 中 ， 由 於 一 些 申 請 人 放 棄 有 關 申 請 ， 在 是 次 龕 位 配 售 完 結 時 ， 所

有 申 請 人 最 後 都 獲 邀 請 揀 選 龕 位 。 換 句 話 說 ， 在 這 次 配 售 完 成 時 ， 所 有

新 骨 灰 龕 位 申 請 也 獲 得 接 納 。  

 
二 零 一 二 年  

 
9.   和 合 石 墳 場 橋 頭 路 的 新 公 眾 靈 灰 安 置 所 (提 供 43  710 個 新 骨 灰 龕

位 )及 鑽 石 山 靈 灰 安 置 所 擴 建 部 分 (提 供 1  540 個 新 骨 灰 龕 位 )在 二 零 一 二

年 建 成 。 考 慮 了 以 下 各 種 因 素 ， 食 環 署 決 定 沿 用 二 零 零 九 年 的 配 售 安

排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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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上 次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配 售 鑽 石 山 靈 灰 安 置 所 的 新 骨 灰 龕 位 時 ，

所 有 申 請 人 均 獲 邀 揀 選 龕 位 ， 因 此 當 時 並 無 設 立 輪 候 冊 ；  

 
(b)  配 售 安 排 採 用 廉 政 公 署 建 議 ， 符 合 公 平 及 高 透 明 度 原 則 ； 以

及  

 
(c)  因 應 近 年 骨 灰 龕 位 供 不 應 求 ， 在 符 合 法 例 基 本 要 求（ 上 文 第 三

段 ）上 附 加 其 他 條 件 ， 或 另 行 訂 定 優 先 次 序 及 分 配 準 則 ， 容 易

引 起 市 民 及 持 份 者 爭 議 ， 亦 很 難 達 致 共 識 。  

 
由 於 新 骨 灰 龕 位 數 目 有 限 ， 未 來 供 應 的 情 況 亦 存 在 變 數 ， 因 此 任 何 的 配

售 方 式 均 可 能 無 法 滿 足 需 求 。  

 
10.  配 售 工 作 由 二 零 一 二 年 九 月 起 分 三 個 階 段 進 行 。 第 一 階 段 配 售 涉

及 10  742  個 新 骨 灰 龕 位 ， 接 獲 的 申 請 有 24  528  宗 。 配 售 程 序 已 於 二 零 一

三 年 五 月 八 日 完 成 ， 在 10  742  個 新 骨 灰 龕 位 中 ， 只 編 配 了 8  977  個 。 第 二

階 段 配 售 涉 及 15  562 個 新 骨 灰 龕 位 ， 配 售 程 序 剛 於 二 零 一 三 年 六 月 展

開 ， 將 於 二 零 一 四 年 五 月 完 成 。 食 環 署 擬 在 二 零 一 四 年 七 月 展 開 第 三 階

段 配 售 ， 以 期 在 二 零 一 五 年 年 底 完 成 。 在 首 兩 個 階 段 中 未 予 編 配 的 骨 灰

龕 位 申 請 會 撥 至 第 三 階 段 ， 以 便 可 供 抽 籤 配 售 。  

 
11.  食 環 署 於 第 一 階 段 配 售 期 間 曾 進 行 意 見 調 查 ， 結 果 顯 示 逾 八 成 回

應 者 (包 括 申 請 不 獲 接 納 者 )支 持 電 腦 抽 籤 安 排 。  

 
重用公眾靈灰龕位的配售安排  

 
12.  市 民 申 請 新 骨 灰 龕 位 或 重 用 骨 灰 龕 位 ， 是 基 於 不 同 的 考 慮 因 素 。

申 請 重 用 骨 灰 龕 位 的 人 大 多 有 其 個 人 理 由 ， 例 如 位 置 、 風 水 或 有 意 把 安

放 於 不 同 靈 灰 安 置 所 的 親 人 骨 灰 遷 移 到 同 一 個 安 置 所 等 。 食 環 署 一 直 就

重 用 骨 灰 龕 位 採 取 輪 候 冊 制 度 ， 以 先 到 先 得 方 式 配 售 個 別 公 眾 靈 灰 安 置

所 的 重 用 骨 灰 龕 位 。 過 去 五 年 ， 共 約 有 1  870 個 重 用 骨 灰 龕 位 交 還 予 食 環

署 。 這 類 龕 位 的 輪 候 時 間 由 二 至 五 年 不 等 ， 現 時 輪 候 冊 上 約 有 22  000 宗

申 請 。  
 

總結  

 

13.   食 環 署 會 繼 續 監 察 有 關 情 況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檢 討 配 售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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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 進 事 項 第 八 項  

違 規 私 營 骨 灰 龕 的 執 管 行 動  

 

14.   有 關 部 門 會 根 據 土 地 契 約 條 款 、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(第 131 章 )及
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(第 123 章 )  賦 予 的 權 力 ， 按 照 既 定 程 序 處 理 不 合 乎 規 劃

用 途 、 土 地 契 約 或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私 營 骨 灰 龕 違 規 情 況 。  

 

城 市 規 劃  

 

15.  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授 權 規 劃 監 督 （ 即 規 劃 署 署 長 ） 在 發 展 審 批 地

區 內 ， 即 新 界 鄉 郊 地 區 ， 根 據 該 條 例 對 違 例 發 展 進 行 執 管 行 動 。 規 劃 監

督 可 發 出 強 制 執 行 通 知 書 ， 要 求 有 關 人 士 中 止 違 例 發 展 。 在 沒 有 指 定 為

發 展 審 批 地 區 的 市 區 及 新 市 鎮 範 圍 內 ， 有 關 土 地 用 途 的 執 管 工 作 ， 主 要

透 過 地 契 條 款 (如 適 用 )、 建 築 圖 則 及 各 種 牌 照 制 度 (如 適 用 )來 處 理 。  

 

土 地 契 約 /土 地 管 制  

 

16.    鑑 於 香 港 土 地 面 積 大 而 且 用 途 廣 泛 ， 地 政 總 署 及 其 分 區 地 政 處 不

可 能 定 期 巡 查 所 有 土 地 。 不 過 ， 在 收 到 有 關 個 別 土 地 使 用 的 投 訴 或 轉 介

時 ， 相 關 地 政 處 會 派 人 巡 視 現 場 ， 就 實 際 情 況 諮 詢 法 律 意 見 ， 並 於 不 同

階 段 採 取 適 當 的 行 動 。  

 

17.    若 地 政 處 證 實 有 不 合 法 佔 用 未 批 租 土 地 ( 政 府 土 地 ) 作 骨 灰 龕 用

途 ， 會 根 據《 土 地 (雜 項 條 文 )條 例 》(第 28章 )  第 6(1)條 的 規 定 張 貼 通 告 ，

飭 令 在 通 知 內 指 明 的 日 期 前 停 止 佔 用 有 關 土 地 。 若 佔 用 人 沒 有 在 通 知 內

指 明 的 日 期 前 停 止 佔 用 有 關 土 地 ， 或 沒 有 申 請 或 未 能 成 功 申 請 規 範 化 而

不 合 法 佔 用 土 地 ， 地 政 處 會 在 諮 詢 法 律 意 見 後 考 慮 進 一 步 行 動 ， 不 排 除

提 出 檢 控 。 土 地 業 權 人 在 已 批 租 的 土 地 (私 人 土 地 )上 經 營 骨 灰 龕 而 違 反

地 契 規 定 ， 地 政 處 會 採 取 執 行 地 契 條 款 行 動 ， 如 發 出 警 告 信 等 ， 並 不 排

除 最 終 重 收 土 地 。  

 

18.   如 土 地 業 權 人 申 請 將 已 違 反 地 契 規 定 及 ／ 或 不 合 法 佔 用 政 府 土 地

的 情 況 規 範 化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地 政 總 署 會 徵 詢 有 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的 意 見

(包 括 規 劃 署 及 相 關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)， 然 後 按 每 宗 個 案 的 實 際 情 況 考 慮 申

請 。 若 土 地 業 權 人 同 時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相 關 規 劃 申 請 ， 地 政 總 署 一 般 會 待

該 規 劃 申 請 有 結 果 後 ， 才 考 慮 是 否 批 准 其 規 範 化 的 申 請 。 如 申 請 獲 得 批

准 ， 業 權 人 須 遵 守 有 關 規 範 化 的 條 款 ， 包 括 補 地 價 等 。 此 外 ， 地 政 總 署

會 要 求 土 地 業 權 人 ， 在 與 地 政 總 署 解 決 因 違 反 契 約 條 件 而 引 起 的 事 宜 之

前 ， 審 慎 地 停 止 所 有 形 式 的 骨 灰 龕 宣 傳 及 推 廣 活 動 ， 並 對 已 購 買 骨 灰 位

的 人 士 作 出 合 理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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樓 宇 安 全  

 

19.   在 建 造 方 面 ， 若 有 骨 灰 龕 的 處 所 違 反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或 其 附 屬 的

規 例 ， 便 屬 於 違 例 建 築 物 。 屋 宇 署 會 根 據 現 行 對 違 例 建 築 物 的 執 法 政

策 ， 就 那 些 對 生 命 財 產 明 顯 構 成 威 脅 或 迫 切 危 險 、 新 建 、 以 及 會 嚴 重 危

害 健 康 或 對 環 境 造 成 嚴 重 滋 擾 的 違 例 建 築 物 優 先 執 法 。 此 外 ， 屋 宇 署 於

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已 修 訂 了 對 違 例 建 築 物 的 執 法 政 策 ， 把 樓 宇 外 部 的 違 例

建 築 物 ， 包 括 位 於 天 台 、 平 台 、 天 井 及 後 巷 的 違 例 建 築 物 ， 不 論 它 們 對

公 眾 安 全 的 風 險 度 或 是 否 新 建 ， 都 已 納 入 須 優 先 取 締 的 類 別 內 。  
 

總 結  

 

20.   各 部 門 會 繼 續 加 緊 執 管 行 動 。 當 局 亦 不 時 就 個 別 個 案 執 管 行 動 的

進 展 向 立 法 會 作 出 滙 報 。  

 

協 助 受 執 管 行 動 影 響 的 家 庭 安 置 骨 灰  

 

21.     現 時 ， 為 方 便 市 民 ， 市 民 可 於 先 人 火 化 後 免 費 暫 存 骨 灰 在 相 關

火 葬 場 兩 個 月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亦 可 申 請 繼 續 存 放 在 葵 涌 火 葬 場 的 骨 灰 暫 存

設 施 ， 但 須 繳 交 費 用 ， 每 月 收 費 為 80 元 ， 但 並 不 設 拜 祭 。 暫 存 期 屆 滿

後 ， 可 申 請 續 期 。  

 

22.     當 局 已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就 有 關 《 私 營 骨 灰 龕 條 例 》 的

建 議 諮 詢 委 員 會 。 我 們 建 議 制 定 一 條 名 為 《 私 營 骨 灰 龕 條 例 》 的 新 法 例

以 推 行 法 定 的 發 牌 制 度 。 根 據 建 議 ， 骨 灰 龕 營 辦 商 有 責 任 確 保 在 骨 灰 龕

停 業 前 ， 妥 善 處 理 已 存 放 的 先 人 骨 灰 。 任 何 人 如 未 能 在 結 業 前 妥 善 處 理

存 放 於 其 骨 灰 龕 的 先 人 骨 灰 ， 我 們 會 將 之 列 為 罪 行 。 任 何 人 倘 沒 有 合 理

辯 解 而 違 反 該 條 文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 及 監 禁 。 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23.   請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資 料 。   

 

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二 零 一 三 年 八 月  




